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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信用卡账户透支时间超过约定期间，且逾期时间很长，经多次催收后未予以归还，此拖欠行为已属违约，并可能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现予以公告催收，请各位持卡人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对拒不还款者，将依法

向公安机关报案查处。（上述信用卡透支余额截至2017年4月1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2017年7月14日

催收公告

姓名

褚云

沈力

余允素

姚佳睿

丁建

邱伟杰

朱雪元

闵国锋

朱跃方

周海峰

唐斌斌

金惠明

杜鹃

王仲兵

姚彬

陈敬禄

章学池

王烈强

崔国平

邱新强

杨建新

张水根

童燮韬

劳红峰

周会林

钱元堂

张哲伟

邵丽琳

程强

李伯荣

李国忠

李鸣杰

蒋伟豪

沈军

包忠明

陆法妹

林阿彩

裘立伟

沈松良

叶辉

叶其根

车鑫钢

鲁祖富

徐勇

陈诚

沈娟丽

赵悦欢

冯乔

喻正伟

施晨杰

郭卫华

倪杰炜

胡烈刚

身份证号码

330501198802****28

330501198902****17

330325197802****41

330501199008****37

341126198708****13

330501198909****11

330501198308****14

330501197308****12

330501197406****58

330521198210****35

330501198611****78

330511196801****11

330501198701****27

431222199609****56

330501199306****32

330522197503****15

330522196411****19

330522197812****30

330501198804****13

330501197403****13

330522196309****53

330521196001****12

330501197512****35

330501197807****12

330501197806****11

330522197307****11

330501199310****12

330501197604****25

330501198809****15

330502196207****12

330501197301****32

330502196801****34

330501198212****19

330502197007****30

330511197001****17

330511196506****49

330521196903****44

330501198011****12

330501198405****34

330501197710****49

330424196711****1X

330521198611****12

330521197003****17

330521197906****18

330521198802****35

330521197112****2X

330521198611****21

330521197106****19

330521197003****1X

330521198611****31

330522197804****31

330522197912****11

330522195605****31

卡号（后四位）

2732

5139

7484

5165

7794

8499

6549

9022

6583

9547

8666

9991

5964

1396

3299

8896

9044

8178

6098

2972

0614

3133

8270

4421

8937

0532

5649

7404

0301

5767

2750

5879

5507

8950

3125

0844

5069

3857

1172

9360

4762

3314

4628

9775

2402

8635

9562

7654

6652

2871

6404

8788

4357

家庭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飞英街道墙壕小区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东双林

浙江省湖州市金泉花园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月涌街道润昌宿舍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凤凰二村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区和镇浔东村大港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漾西曙光村费家汇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江南路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宗镇民当村朱家湾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洛舍镇雁圹村周家坝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凌家堰许家埭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李家兜村李家兜

浙江省湖州市保健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织里镇茗闻天下宿舍楼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建新路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太傅村西姑庵自然村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风雅蘋洲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镇中箸弄

浙江省湖州市凤凰街道陵阳路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凤凰新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镇光辉小区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建设路风雅蘋洲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月河小区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白水河村白水河

浙江省湖州市明城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洪桥镇南阳村张家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吴兴塘村南阳兒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苑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杨家埠镇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双塘村居民组贾家庄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元通桥村蚕环田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朝阳街道碧波苑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太湖乡大洼村严家桥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凯莱国际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建设路风雅蘋洲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金都花园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风雅蘋洲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月映桥村东门头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景江路

浙江省湖州市余家漾A区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紫荆路师庄路小区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车站路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城头村

浙江省湖州市德渚县雷甸水严村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环城北路

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厚村罗环墩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三桥集镇中街头北街

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北街塔园路标准件厂宿舍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筏头乡筏头村

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戈亭村西施湾

浙江省长兴县雒城镇中箬弄

浙江省长兴县洪桥镇南阳村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总管弄

透支余额（元）

7653.68

6795.62

25061.22

2798.44

2648.46

7782.57

8550.23

6656.65

5277.4

3828.03

19309.7

12579.56

10099.18

2610.85

4092.64

10430.84

6750.81

43807.77

25028.77

15991.97

10602.54

7612.52

13293.55

9476.67

6448.7

6033.3

2487.53

31451.19

3806.53

7043.15

12770.38

37080.29

19325.39

38206.88

6744.04

11672.67

5005.37

2525.77

7685.93

15367.39

7947.79

8989.15

18333.64

14294.71

12957.8

34156.7

3768.84

2721.67

2187.66

6251.88

15340

15297.8

10844.88

逾期期数

29

67

27

55

23

34

26

24

31

24

21

26

20

18

23

21

42

20

19

46

24

43

25

32

27

36

38

27

28

55

23

30

27

34

43

29

43

62

33

34

50

22

27

30

26

26

34

35

53

29

39

33

31

姓名

范百荣

陈龙

许殷杰

赵美凤

季信艳

张炳富

罗文江

周慧国

杨胜昔

顾叶飞

陈哲敏

臧昀

刘志龙

李建华

周旭辉

许志明

朱燕国

张云毅

王欣慰

周德欢

吴世凯

尹雪姣

杨骏

张思捷

毛盘东

费其勇

杨清梁

张潮

周炎

蔡陆超

王维胜

范鑫祥

乐宁

沈子豪

汤文君

王海炳

向青红

周锋

卢兵强

陈勇

卢立军

梁光财

袁安

孙平

裘仟伍

丁科英

顾凤佳

赵明强

胡月宝

郑志平

陈永文

丁美琴

徐文渊

身份证号码

330522196908****30

330522198802****38

330522199003****11

330522198901****42

330522198210****28

330522197106****16

522622199003****17

330522197409****12

330522197410****11

330522198210****73

330522197211****16

330522197412****18

231023198003****19

330522197606****11

330522196804****19

330522197504186114

330522198011033712

330105198204****1X

330522199406****18

330522198508****13

320323198809****37

330522198710****20

330522198107****59

330302198610****18

330522199011****15

330522197701****16

330523197610****36

330523198311****13

330523197910****38

330523198207****10

330523197105****19

330523197503****14

330523197810****32

330523197712****36

330523198708****11

330523197710****15

330523197704****43

330523197906****11

330523197705****13

330523198602****14

330523197003****31

330523196409****13

330523197807****1X

330523196711****17

330523198208****34

330623197710****69

330523196511****29

321023198710****39

330523196609****19

330523196401****15

330523198308****19

330523197401****22

330124198209****15

卡号（后四位）

0886

3487

8715

7037

2642

7523

3512

1308

2659

8205

1606

8112

6102

7861

2990

9886

5462

6509

1689

5928

0624

6812

0314

6744

1014

5225

5851

6455

6623

0745

9480

0700

0394

3834

5760

0251

2522

0282

6311

6389

9076

6429

0050

1320

0121

0937

4740

6988

1610

0791

6820

8845

1694

家庭地址

浙江省长兴县雉城街道航校北侧公安住宅

浙江省长兴市金临小区

浙江省长兴县夹浦镇太平桥村上无胥自然村

浙江省长兴县林城镇向阳村荒田自然村

浙江省长兴县小浦镇兴浦右

浙江省长兴县虹星桥镇中学

贵州省凯里市黄平县纸官乡向心村背猛组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虹星桥镇宋高村前高自然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槐坎乡抛读村革子楼村

浙江省长兴县李家巷镇李家巷村垒珠坪自然村

浙江省长兴县槐坎乡六都村西岕村

浙江省长兴县国际花园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火车站宿舍

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泗安大道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镇新街中路

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宝山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镇白莲桥村许家浜自然村

浙江省长兴县国际金座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镇彭城村沈家角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周吴齐村

浙江省长兴县中央大道北侧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槐坎新槐村青塘村

浙江省长兴县小西门桥南路小区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蒲鞋市街道蒲鞋新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新民村麻园里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滨海水木花都百合苑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嘉华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赤坞村上第山自然村

浙江省湖州市递铺镇横山坞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孝丰镇东西街电信局二楼

浙江省安吉县杭垓镇高村村顾家村自然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芝里社区(村委)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递二社区蔬菜自然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市民中心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石角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灵峰村西村自然村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芝里四区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龙潭社区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东坞里村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银湾村银湾自然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余墩社区天山坞自然村

浙江省安吉县杭垓镇梅村村喇叭口自然村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秋芦南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文渊阁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天目桥北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市民中心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广场社区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射阳湖镇王坤村石光组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木田溪镇章湾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镇阳光开发区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安城弯长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凤凰路

浙江省临安市於潜区田干村

透支余额（元）

18524.71

19543.61

5627.3

12629.8

7367.4

14177.35

973.77

12703.61

7380.5

17252.18

22384.13

30175.35

5040.27

2704.34

6286.14

13037.75

3719.25

3674.54

3762.11

4635.92

2949.89

11591.65

25390.63

7079.4

2516.49

6324.59

15762.28

2593.84

6730.61

13109.43

12923.43

5680.35

13139.47

24865.2

8987.92

28173.24

9896.7

7403.76

10788.73

6660.72

3484.53

154.72

15813.35

3370.33

9839.9

7529.88

8620.32

11824.65

3518.32

20259.21

3173.74

9245.15

9146.41

逾期期数

19

43

38

19

31

46

29

35

23

21

20

27

42

36

18

29

30

41

37

29

26

21

25

36

34

20

40

38

28

23

24

35

28

29

41

20

19

18

41

35

36

20

21

35

24

30

19

20

21

31

45

20

21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14日

（2017）浙0302民初277号
毛信息、徐松叶：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鹿城区

水心绣英鞋料店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2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20号

陈和、杜小丽：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景存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302民初8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940号

施新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倪松敏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302 民初 9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523号

吕丽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鹿城区站前王
震宇布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152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522号

陈美玉、金文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鹿城区
站前王震宇布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15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014号

陈微、陈玲俐：原告温州曙光医院（普通合伙）与
被告陈微、陈玲俐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303 民初1014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结果如下：准许原告温州曙光医院（普通合伙）撤

回起诉。案件受理费217元，减半收取108.5元，由
原告温州曙光医院（普通合伙）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910号

陈虎、杨纯洁：本院受理原告周奇与被告陈虎、
杨纯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191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13号

万后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胜帆鞋材有限公
司与被告万金叶、陈红忠、万后志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3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392号

许宜兵、方习友：本院受理原告周建飞与被告许
宜兵、方习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304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226号

覃业武、朱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泼墨服饰有
限公司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
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
年10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657号

余天培：本院受理原告白永虎与被告余天培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304 民 初 165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203号

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文枢、叶泰西、王从
岳：本院审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文枢、叶泰西、
王从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203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26号

钱秀垟、陈燕萍、钱晓锋、卢建飞：本院审原告乐
清市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钱秀垟、陈
燕萍、钱晓锋、卢建飞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
初92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135号

李舜、黄卫英：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41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423号

薛功珠、吴建萍、卓成银、陈书奶：本院审原告乐
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薛功珠、吴
建萍、卓成银、陈书奶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
初11423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031号

黄小萍、林革、蔡少华：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110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4282号

罗先灯：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龙湾区建筑安
装工程公司诉被告苍南泰和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经被告申请，本院通知温州华申工
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罗先灯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
诉讼。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
书、开庭传票、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副本及参加诉讼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20日14时50分
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3383号

季宋华：本院受理原告永嘉县顺建混凝土制品
有限公司诉被告季宋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
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3429号

麻乾坤、杨鲜花：本院受理原告金爱媚诉被告
麻乾坤、杨鲜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2950号

温州中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金天鹏：本院受
理原告吴祖晓、刘强有与被告温州中业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金天鹏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工
程保证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8月28日起
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次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
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五日。期限届满
后，开庭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永嘉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596号

俞培明：本院受理王利军诉你（2017）浙0411民
初2596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956号

施良效：本院受理原告董江峰与被告施良效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11民初9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38号

沈宏、仇怡峰：原告陈华军诉被告沈宏、仇怡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沈宏立
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月息
两分自2013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日止）；
2、被告仇怡峰对被告沈宏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
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28号

盛志清、吴志强：原告陈华军诉被告盛志清、吴
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及告知审
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被告盛志清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并
支付利息（按月息两分自2016年8月1日起计算至
借款清偿日止）；2、被告吴志强对被告沈宏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